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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捐赠与商业贿赂”
法律与行政问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 � 2018 年 12 月 18 日，“校园
捐赠与商业贿赂”法律与行政问
题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大学、
人民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的知名行政
法、民商法、经济法领域专家，针
对江苏某校服企业因贫困生校
服捐助涉嫌不正当竞争，而提请
行政复议这一国内首个案例，进
行了研讨。

“校园捐赠”为何被市场监
管部门定性为“商业贿赂”？ 上述
个案中涉及哪些法律与行政问
题？ 行政处罚的定性需要综合考
虑哪些维度？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
认为，本案的积极意义在于厘清
校服企业在校园捐赠中的角色，
引导企业公益行为合规发展，促
使行业内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
更加稳妥地履行社会责任。

事件回放：“校园捐赠 ”被
认定“商业贿赂”

校服是中小学生平时上学
统一穿着的服装，使每一个学生
都能穿上校服关乎教育公平。
2015 年，教育部、工商总局、质
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四部门联合
发文，鼓励校服生产企业对家庭
贫困学生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革命烈士子女、孤儿、残疾
儿童等，采取多种措施无偿提供
校服， 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
2016 年发布的《四川省中小学
生校服管理实施意见》中，还明
确指出了鼓励校服生产企业无
偿提供的校服比例为学校着装
人数的 2%。实际操作中，由中标
企业对一定比例的贫困生校服
款给予减免，也是目前各地多采
用的形式。

该校服企业在和杭州地区
的五所学校签订购买校服合同
时，以补充协议形式约定，企业
拿出校服总金额 1%~2%作为助
学基金， 用以对贫困学生的资
助，六年来累计为杭州区 5 所学
校贫困生减免 6.2 万元校服款。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由

于助学基金因资金性质的原因
暂存放在学校指定的教师私人
账户，截至发稿时尚存有部分助
学基金未能放到贫困学生手里，
企业未单独列出捐赠账户等细
节，企业涉嫌“商业贿赂”，而对
其开出 10 万元罚单。

对此处罚，该企业提出不同
意见，称减免贫困生校服款不属
于商业行为，更不涉及不正当竞
争，将正式提起行政复议。

该企业表示，该企业在收到
学校校服款的时候，按照中标后
与校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提前将
校服款的 1%~2%直接扣除，不予
收取， 整个环节是公开透明的，
属于公益行为，体现了对贫困学
生的关爱。 企业律师也表示，本
案中企业的主观动机是校园捐
赠，不是“商业返点”，更不是“商
业贿赂”。 况且五所学校中已有
三所学校将助学金发放给贫困
生了，也能充分说明校园捐赠的
公益目的。

专家意见： 企业需强化财
务和捐款的合规管理

国内首个因贫困生校服捐
助涉嫌不正当竞争而提请行政
复议的案例，引发在京法律界专
家学者关注，12 月 18 日，“校园
捐赠与商业贿赂”法律与行政问
题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
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
教授应松年，中国法学会经济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时建中，中国法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商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陈甦，中国法学会民法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龙卫球，中国
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秘书长肖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
究院王敬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胡锦光教授等
与会专家分别探讨了本案的基
本事实并发表看法。

“本案中招标的合法性及其
发生时间是关键因素。 本案中，
企业参与的是‘竞争性招投标’，
意味着所有竞争对手在招投标
环节拥有公平的商业机会，竞争
对手商业机会没有被剥夺。 ”与
会专家表示：从时间上看，企业
中标在前、与学校签订购销合同
及补充协议在后，因此没有必要
通过助学行为获得商业机会。

而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出具
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决定
书》 中的表述：“被处罚企业自
2012 年开始参加当地教育系统
各中小学学生校服招投标竞标活
动，截至 2018 年 8 月，累计从辖
区内 45 所中小学校服招投标竞
标活动中获得 18 所学校的校服
采购业务”，也进一步说明，企业
是在中标之后与当地中小学签订
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的， 是否给

予校服减免并不妨碍中标
人的地位。

另外，与会专家表示，
“商业贿赂”一般具有“账
外”、“暗中” 等的操作特
点，而本案中，校服企业均
与学校签订了“购销合同
书补充协议”，公开约定了
对一定比例的贫困生的校
服费用予以减免。 接下来
的善款发放宜由最掌握学
生情况的学校方组织进
行， 且校方应尊重捐助人
明确的意愿， 做好公开公
示的工作。此案中，大部分
学校已经发放到贫困学生
手中，是按照要求支付的。

综合考量认为，学校不构成“受
贿”，企业也不构成“行贿”。

有与会专家表示，本案中的
合同主体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委
会，都是没有问题的，合同本身是
标准的民法合同。 而对于家委会
出面签订的合同，1%—2%的校园
捐款行为得到了家委会的认可和
同意， 实质是经济相对宽裕的家
长向经济困难的家长让渡了一部
分利益，不属于“商业贿赂”。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企业与
学校在捐款的财务管理等方面
确实存在待进一步规范之处。 尽
管不构成商业贿赂，但是，企业
和学校需要进一步强化财务和
捐款的合规管理。 对此，企业需
要加强与相关行政机构的有效
沟通，寻求指导。

不过，也有与会专家发表了
不同看法，认为在《反不正当竞
争法》领域，涉案金额只与情节
有关，和性质无关，虽然此案涉
及的补助金额只有平均每所学
校每年两千元、具体操作企业也
无法把控，但企业仍可能会因此
而置于被动。

专家表示： 企业让利行为
带有慈善性质应鼓励

同时，与会专家表示，购销
合同的“补充协议”中明确写明：
“出卖方秉承文明助学理念，对
于买受方将给予校服具体金额
的 2%作为助学基金， 具体情况
由买受方统一把握”。 并且，补充

协议并不存在与购销合同的挂
钩，扣抵款项也是在货款结算时
候扣除，企业的行为具有慈善属
性，总体是应该鼓励的。

助学基金常理上应由买受
方代企业发放，因为究竟哪些是
贫困生企业不清楚， 每年不一
样。 如果企业在进行捐助之外还
要参与贫困生的考量，这无疑是
增加企业成本，原本做捐助就已
经提高了企业成本。

另外，与会专家强调，本案
也暴露了企业普遍面临的合规
经营挑战。 学校财务管理固然有
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企业也应该
进一步加强合规意识、完善内部
流程。

“本案中的企业积极履行国
家文件精神、对贫困生免收校服
费用的行为值得提倡，如何探索
更加合规的模式，设计出一个可
持续、更规范的方法，为行业企
业践行公益趟出一条路来，避免
此类问题发生，才是研讨本案的
意义所在。 ”参会的专家表示。

该企业认为， 校服在中国是
个特殊行业， 大多数情况下学校
是决策者、学生是使用者、家长是
消费者， 同时不乏政府采购的形
态，接受教育行政、工商、质量监
督、 物价等多部门的交叉管理，但
在校园捐助环节尚缺乏规范的引
导。“我们将一直致力于推动校服
品质化和采购阳光化的变革，通过
本案，积极呼吁对行业助学积极性
的保护，并为推动企业合规尽一份
力。 ”该企业表示。 （徐辉）校服购销合同书

研讨会现场

1 月 6 日下午， 由清华大学
数据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网中国
品牌频道共同发起，中国光华科
技基金会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合力支持的“2019
中国品牌 100 战略计划暨 5A 安
心码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清华大学、商务部、市场监
管总局、 全国工商联等相关领
导、专家学者与企业界代表济济
一堂，共同探讨推动中国企业从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升
级、打造中国智造品牌的战略战
术。 中国网中国品牌频道、清华

数据科学研究院、中国人保财险
上海分公司、中华光华科技基金
会四家机构在现场签署了战略
合作意向书， 宣布将共同推进
“2019 中国品牌 100”战略计划。

据了解，“中国品牌 100”计
划，是整合多方资源优势合作打
造的新服务品牌战略计划。 该计
划以清华大学自主知识产权专
利技术打造的“中国品牌 5A 安
心码”为核心工具，中国网国家
级媒体为宣传通路，清华经管学
院享誉海内外的高管教育为智
力支持，并由中国光华科技基金

会提供专项资金扶持，中国人保
财险提供保险保障，打造更多更
具影响力的中国智造品牌，从而
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和创新
型国家建设。

未来， 中国品牌 100 战略计
划将整合多方资源， 为品牌企业
打造智能化管理和数字营销推广
平台。 借助这一平台为创新型企
业提供大数据、商业智能、核心技
术、应用平台、移动终端、媒体平
台、品牌客户、营销资源、专项保
险、产业扶持等丰富资源，快速推
动创新型企业成长。 （武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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